杭州第十一中学2015年体育、艺术类特长生
招生工作实施办法
根据《杭州市教育局关于2015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杭教高中〔2015〕1号）（以下简称《招生工作通知》）和《杭州市教育局关于2015年杭州市区各类高中学校招收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杭教办高中〔2015〕60号）（以下简称《招收特长生工作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和办学特色，制定本校2015年招收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工作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1. 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充分发挥学校的办学优势，推动学校多样特色发展，深化新课程改革，发现、选拔具有一定特长的初中毕业生，实施因人施教，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2. 招生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

1.特长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小雄，副组长：莫若虹、郑 丽、缪启明、朱力强、郝 蔚、陈发志。负责研究、决定特长生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负责对通过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学生名单的审核、上报审批和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后的相关录取工作。

2. 特长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郝蔚，成员：陈发志、郑祥杰、陈 辉、顾海旭、陈琼琼、赵秋春。负责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初审，组织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负责考生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汇总、上报审核及网上公示。
3.朱力强担任招生工作纪律检查员，负责对我校特长生招生工作全过程实施监督。

三、招生对象及计划

（一）招生计划和要求

体育类11名（男子排球主攻1名、二传1名，女子排球主攻2名、二传1名，田径男生中短跑1名、男生跳远（含三级跳远）1名，定向2名，健美操2名），艺术类（声乐）1名，共计12名。
（二）报名条件

符合《招生工作通知》和《招收特长生工作通知》中规定的招生对象和范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体育类考生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201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初中男子组个人项目比赛前八名获得者。

（2）初中教育阶段获（指义务教育阶段的七至九年级，下同）相关项目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证书者。

（3）2014年杭州市区中学生排球比赛初中组冠、亚军队主力队员，第三、四名队主力队员名单排序第一、二名。

（4）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学生健美操比赛初中组个人项目（三人及以内）前六名者。

（5）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学生定向比赛初中组个人项目前六名者。
2.艺术类考生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初中教育阶段获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相关文件的第一发文单位，下同）的艺术竞赛（现场比赛）个人项目（四人以下）一、二、三等奖或前六名者（获奖证书上盖有相应教育行政部门印章，不含各级艺术教育委员会）。

（2）初中教育阶段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独唱、重唱（四人及以下）等现场比赛中学组个人项目一、二等奖。

（3）初三年级获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团（声乐）优秀团员称号者。

四、报名和测试
（一）报名和资格审核
1.符合我校报名条件的考生（含个别生）在4月30日8:00至5月1日18:00期间，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管理系统（www.hzjyks.net），进行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报名，每位考生只允许报考我校的一个特长项目。

2. 5月3日下午（13:30—16:30）考生携带本人体育中考准考证和相关特长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自行来我校（拱墅区八丈井东路150号）行政楼二楼进行测试报名确认和资格初审，经学校资格初审合格后，报市教育局审核。

3. 5月7日我校将审核通过的学生相关信息上传至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并将审核结果通过市区初中学校通知相关考生。审核通过的市区初中学校应届毕业班考生5月8日向所在初中学校领取《报名表》，审核通过的个别生5月8日下午（12:30—16:30）凭本人体育中考准考证到我校（拱墅区八丈井东路150号）行政楼二楼办公室领取《报名表》（咨询电话：88038392）。
（二）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满分570分）

1. 测试时间：5月9日（周六）上午8：30—11：30
2. 测试地点：杭州第十一中学（拱墅区八丈井东路150号）

考生凭本人体育中考准考证和《报名表》原件到我校参加专业水平测试和面试。

3. 测试内容和分值：专业水平测试（满分500分）、面试（满分70分）。

专业水平测试（满分500分）

体育类

（1）排球：3米三岔移动（50分）、发球技术（100分）、移动垫球（100分）、传球技术（100分）、扣球技术（100分）、综合评定（50分），详见附件1。
（2）田径类专业水平测试项目为100米、200米、400米、跳远、三级跳远。
①专项名次赋分（满分200分）：根据201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初中组个人项目第一名赋分为200分，名次每降低一位赋分降10分。；初中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称号者计分为200分。不重复计分，按单项最高成绩计。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分值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②专项测试（满分300分）：现场测试认定，测试成绩参照附件2的相关数据进行评分，不到最低分值评分为零。
（3）健美操

①专项名次赋分（满分100分）：根据2015年杭州市中学生健美操比赛初中组单人项目第一名赋分为100分，混双和三人项目第一名赋分80分（如未参加，则以2014年或2013年最好成绩计算），名次每降低一位赋分降10分。初中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称号者赋分100分。不重复计分，按单项最高成绩计。
②专项测试（满分400分）

a.柔韧（50分）：共5项，左叉、右叉、横叉、直角前屈、分腿前屈，共分5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为10分、8分、6分、4分和2分，根据考生大腿离地的高度以及身体姿态酌情给分。

b.力量（100分）：共两项，俯卧撑和分腿跳。

俯卧撑：在30秒的规定时间内，男生完成40个以上，女生完成25个以上，即得50分，少于一个扣2.5分，扣完为止。（动作不标准则不计总数）。

分腿跳：在30秒的规定时间内，男生完成15个以上，女生完成10个以上，即得50分，少于一个扣5分，扣完为止。（动作不标准则不计总数）。

c.四类难度（50分）：每类完成一个系数为0.4及以上的难度，每个难度做两遍，难度标准按照《FIG2013—2016年竞技健美操评分规则》进行评分。

d.竞技套路成套表演（200分）：完成一套完整的单人竞技套路。

(4)定向：满分500分
①专项名次赋分(满分为300分)：根据初中阶段参加浙江省或杭州市中学生定向比赛初中组个人项目第一名赋分为200分，名次每降低一位赋分降10分，以此类推，多个项目以单项最高名次赋分；每增加一个单项名次则赋予1、2名加20分，3、4名加15分，5、6名加10分，7、8名加5分，增加的多个项目累计加分最高为100分。 

②专项素质（男生1500米、女生800米）测试：现场测试认定，测试成绩参照附件3的相关数据进行评分。（满分为200分）
艺术类
 （1）歌唱（300分）：演唱两首5分钟以内的歌曲，每首歌曲各占150分。（根据音准50分、节奏50分和音乐表现力50分进行评分。）

 （2）视唱（100分）：视唱8小节的旋律一条。（根据音准、节奏和准确度进行评分。）

 （3）练耳（100分）：模唱单音10个、旋律音程10组、和声音程10个。（根据模唱音准进行评分。）

  面试（满分70分）：

  学校将组织专门的面试工作小组对考生进行面试。根据考生的仪容仪表、思维应变、沟通表达能力和兴趣特长进行打分。

4.我校各类考生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专业水平测试成绩+面试成绩）经市教育局审核后，5月13日起在杭州教育网（www.hzedu.gov.cn）和我校网站公示。
5.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合格成绩为350分。测试合格的考生（含个别生），5月22、23日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www.hzjyks.net）进行集中统一招生提前批志愿填报。
五、录取规则
1. 我校设定考核总成绩=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成绩×30%+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70%。
2. 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后，我校根据特长生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录取规则，按学校招生计划数、考生志愿和成绩，在集中统一提前批招生中，按总成绩分类分项目择优录取。若考核总分相同，则以术科（特长专业水平）测试成绩高者优先。若仍相同，则以数学、科学的顺序，成绩高者优先。
3. 已被我校录取的特长生，将不再参加其他批次的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根据已报志愿，纳入集中统一其他批次招生的录取。
4.若某项目符合条件的考生数未超过该项目招生计划数时，我校将酌情减少或放弃当年招生计划。

本办法由杭州第十一中学特长生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88317524转8320（体育类郑老师）
          88317524转8222（艺术类赵老师）

杭州第十一中学    

2015年4月17日   
附件1：

排球特长生测试说明：项目5项，满分500分。
一、移动速度测试
3米三岔移动（50分）
测试方法：从O点出发到A点折返2次，O点出发到B点折返2次，O点出发到C点折返2次，计时。OA=OB=OC=3米。每人只做一次。
评分标准：

	用时
	得分

	男
	女
	

	11”0
	11”8
	50

	11”2
	12”0
	47.5

	11”4
	12”2
	45

	11”6
	12”4
	42.5

	11”8
	12”6
	40

	12”0
	12”8
	37.5

	12”2
	13”0
	35

	12”4
	13”3
	32.5

	12”6
	13”6
	30

	12”8
	13”8
	27.5

	13”0
	14”0
	25

	13”2
	14”2
	22.5

	13”4
	14”4
	20

	13”6
	14”6
	17.5

	13”8
	14”8
	15

	14”0
	15”0
	12.5

	14”2
	15”2
	10

	14”4
	15”4
	7.5

	14”6
	15”6
	5

	14”8
	15”8
	2.5

	15”0
	16”0
	0


二、技术测试
1．发球技术（100分）


测试方法：受试者发球区内发飘球（上飘、勾飘任选一种）或跳发球，每人发5次，女排队员可下手发球。技评和达标各50分。
2．移动垫球（100分）
测试方法：接对方中场发过来的球。站在六号区用双手垫球5次。要求垫到2、3号位之间，有一定弧度，距网60—80厘米。技评和达标各50分。

3．传球技术（100分）
测试方法：站在2、3号位之间。由后场抛球，向4号位传球4次，要求把球传到4号区，离网30—60厘米，离边线30-100厘米，有一定弧度高度，适合于扣球（见图）。技评和达标各50分。 
4．扣球技术（100分）
测试方法：三号位传球，在四号位扣一般高球，每人扣4次，斜线2次，直线2次。要求先扣斜线后扣直线。（左手队员可扣2号位）。技评和达标各50分。
5．备注

二传，可不参加扣球技术测试，但传球技术测试为8次，测试方法：站在2、3号位之间。由后场抛球，向4号位和2号位各传球4次，要求把球传到4号区和2号区，离网30—60厘米，离边线30-100厘米，有一定弧度高度，适合于扣球。

三、综合评定（50分）
测试方法：按考生人数多少进行分组，实力尽量做到平均。通过比赛观察考生各项技术、战术的运用能力，临场战术意识和拼搏精神。同时，要参考考生过去的比赛成绩。

附件2：

杭十一中2015年招收体育特长生田径项目测试评分标准

	分值项目
	300
	285
	270
	255
	240
	225
	210
	195
	180

	100米（男）
	11.50
	11.60
	11.70
	11.80
	11.90
	12.00
	12.10
	12.20
	12.30

	200米（男）
	23.60
	23.90
	24.20
	24.50
	24.80
	25.10
	25.40
	25.70
	26.00

	400米（男）
	53.00
	53.50
	54.00
	54.50
	55.00
	55.50
	56.00
	56.50
	57.00

	跳远（男）
	6.50
	6.35
	6.20
	6.05
	5.90
	5.75
	5.60
	5.45
	5.30

	三级跳远(男)
	13.80
	13.50
	13.20
	12.90
	12.60
	12.30
	12.00
	11.70
	11.40


注：学生的测试成绩不到分值标准者，以下限记取。以上测试为手动计时。

附件3：

杭十一中2015年体育特长生定向运动专项素质（男生1500米、女生800米）测试评分标准

	分值

项目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100

	1500   米（男）
	4.20
	4.25
	4.30
	4.35
	4.40
	4.45
	4.50
	4.55
	5.00
	5.05
	5.10

	800米（女）
	2.35
	2.40
	2.45
	2.50
	2.55
	3.00
	3.05
	3.10
	3.15
	3.20
	3.25

	    分值

项目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500米（男）
	5.15
	5.20
	5.25
	5.30
	5.35
	5.40
	5.45
	5.50
	5.55
	6.00
	

	800米（女）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4.00
	4.05
	4.10
	4.15
	


注：学生的测试成绩不到分值标准者，以下限记取。以上测试为手动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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